

呼和浩特市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


使 用 说 明

一、本临时管理规约为范本，适用于本市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等相关活动的约定。
二、本范本中相关条款后有空白行，供业主自行约定或补充约定。业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决定对范本的内容进行选择、修改、增补或者删减。
三、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条款，不得修改、删减。












呼和浩特市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

　　第一条 物业管理区域名称：                    。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构成明细详见《呼和浩特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第二条 业主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及其他文件的约定，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第三条 业主对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不得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
　　第五条 业主可以以幢、单元、楼层为单位，共同决定本单位范围内的物业管理事项，事项范围和决定程序由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
　　第六条 业主自行承担其物业专有部分的维修养护责任。因维修养护不及时或者未采取措施给其他业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业主不履行维修养护义务的，可以由物业服务人报居民委员会同意，代为维修养护或者采取应急防范措施，费用由业主承担。
　　第七条 业主应当遵守房屋建筑使用安全及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水、通行、通风、采光、装饰装修、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合理使用物业。
第八条 业主应当配合物业服务人开展对物业共有部分的维修、养护、更新、改造等活动。
第九条 业主出租或者转让专有部分的，应当遵守房屋租赁以及房屋转让的有关规定，告知承租人和买受人本临时管理规约的内容。
　　第十条 业主应当遵守《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呼和浩特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按照规定排放污染物、按照规定时间进行装修等作业，不得有噪声扰民、违反规定饲养动物(遛狗不栓绳、烈性犬无犬证)、违章搭建、私拆承重墙、侵占通道、高空抛物等不文明行为。
　　第十一条 相关管理部门在依法执行公务需要进入物业管理区域时，相关业主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二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部分，由建设单位享有业主权利、承担业主义务。
　　第十三条 本规约对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及物业使用人等具有约束力。物业使用人违反本规约的，相关业主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四条 业主之间因本规约发生的纠纷，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向社区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按照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一）向物业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向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依法申请仲裁
[bookmark: _GoBack]　　第十五条 本规约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自物业买受人签字承诺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共同决定的管理规约生效之日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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